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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

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

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

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

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

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

事人不存在偏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

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关注资产评估

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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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海宁光耀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热电公司)，

本次资产评估的被评估单位为海宁东山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热电公司)。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根据光耀热电公司 2020年 2月 25日的经理办公会议纪要（2020年第 1期），

光耀热电公司拟收购东山热电公司的股权，为此需要对东山热电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东山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

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东山热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东山热电公司申报的并经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东山热电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按照东山

热电公司提供的 2019年 12月 31日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和股

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79,643,678.84元、5,497,976.45元和74,145,702.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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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12月 31日。 

六、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采用资产基础

法进行评估。 

七、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东山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

值为 97,895,005.17 元（大写为人民币玖仟柒佰捌拾玖万伍仟零伍元壹角柒分，

与账面价值 74,145,702.39 元相比，评估增值 23,749,302.78 元，增值率为

32.03%。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光耀热电公司拟收购东山热电公司的股权之经济行为有效。

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19年 12月 31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0日止。 

九、对评估结论有重大影响的特别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列入评估范围的仓库等 4 项房屋建筑物和投资性房地产

（合计建筑面积为 2,858.16平方米）尚未办理相关权证。东山热电公司已提供

了财务凭证等相关资料，并承诺上述房屋建筑物和投资性房地产属于东山热电

公司所有。上述房屋的建筑面积由东山热电公司提供，若将来办理房屋所有权

证时的建筑面积发生变化，会对评估价值产生影响，此外评估时未考虑相关办

证费用的影响。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请参阅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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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光耀热电有限公司：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

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海宁东山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在 2019年 12 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评估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均为海宁光耀热电有限公司。 

（一）委托人概况 

一)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海宁光耀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热电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光耀村李家桥17号 

3. 法定代表人：高云跃 

4. 注册资本：玖仟贰佰叁拾柒万玖仟叁佰零肆元捌角叁分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8AY4Q36 

7. 登记机关：海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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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海宁东山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热电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洛隆路611号 

3. 法定代表人：黄永友 

4. 注册资本：1,170万元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146753830T 

7. 登记机关： 海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电力、蒸汽、自来水生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不含饮用自

来水）、蒸汽烘烫、塑料制品制造、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企业历史沿革 

1．公司成立时情况 

东山热电公司成立于 1994年 11月 30日，前身为海宁东山热电厂（全民所

有制），初始注册资本 1,537,753.89 元，成立时股东和出资情况如下：海宁漂

染厂出资 1,303,753.89 元(占注册资本的 84.78%)，俞利荣等 98个自然人合计

出资 234,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5.22%)。 

2001 年 10 月，东山热电公司完成公司制改制，改制后股东和出资情况如

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李真官 32.00 20.92% 

杨建康 25.00 16.34% 

曹铁民 23.00 15.03% 

张伟国 20.00 13.07% 

张建功 27.00 17.65% 

赵永明 10.60 6.93% 

马宾其 8.00 5.23% 

戴光贤 7.40 4.84% 

合计 153.00 100.00% 

2．公司历次股权变更情况 

2003年 3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147万元，其中原股东

李真官新增出资 20.30 万元，杨建康新增出资 15.80 万元，曹铁民新增出资

14.60 万元，张伟国新增出资 12.70 万元，张建功新增出资 17.10 万元，赵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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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增出资 6.70万元，马宾其新增出资 5.10万元，戴光贤新增出资 4.70万元；

新股东海宁市硖石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0.00万元。 

2004年 8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海宁市硖石经济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 16.67%股权转让给海宁市海昌街道资产经营中

心。 

2006年 4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宁市海昌街道资产经营中心分别将

其持有公司 1.40%、1.10%、1.00%、0.87%、1.17%、0.46%、0.33%、0.34%转让

给李真官、杨建康、曹铁民、张伟国、张建功、赵永明、马宾其和戴光贤。 

2006年 4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330万元，由新股东海

宁市金潮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2007年 7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540万元，其中原股东

海宁市海昌街道资产经营中心新增出资 25.712万元，海宁市金潮实业有限公司

新增出资 282.856 万元，李真官新增出资 48.438万元，杨建康新增出资 37.734

万元，曹铁民新增出资 34.83万元，张伟国新增出资 30.294万元，张建功新增

出资 40.824万元，赵永明新增出资 16.038万元，马宾其新增出资 12.096万元，

戴光贤新增出资 11.178万元。 

2008 年 6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戴光贤将其持有公司的 2.07%股权转

让给张建功。 

2010年 9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宁市金潮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

司的 52.38%股权转让给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李真官将其持有公司的 8.97%股权转

让给李勇刚。 

2019年 8 月，根据海开发委（2019）98号《关于海宁经济开发区（海昌街

道）投融资改革实施方案的请示》及海国资办（2019）24号《海宁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关于同意《关于海宁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投融资

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海宁市海昌街道资产经营中心将其持有公司的 4.76%

股权转让给浙江钱塘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经上述股权变更及增资后，截至评估基准日，东山热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17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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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612.856 52.38% 

浙江钱塘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5.712 4.76% 

杨建康  81.834 6.99% 

曹铁民 75.430 6.45% 

张伟国  65.594 5.61% 

张建功 112.702 9.63% 

赵永明  34.738 2.97% 

马宾其  26.196 2.24% 

李勇刚  104.938 8.97% 

合计 1,170.000 100.00% 

三)被评估单位前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

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 

资产 74,154,378.99 78,704,270.12 79,643,678.84 

负债 10,893,621.72 8,760,376.00 5,497,976.45 

股东权益 63,260,757.27 69,943,894.12 74,145,702.39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58,071,532.64 63,684,239.00 67,859,541.14 

营业成本 36,320,602.22 43,756,535.73 42,903,312.22 

利润总额 18,015,605.35 15,985,785.57 21,233,915.67 

净利润 13,474,946.19 11,948,136.85 15,901,808.27 

上述年度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均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均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公司经营情况等 

东山热电公司成立于 1994年 11月，坐落于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主要

从事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 

东山热电公司目前采用燃煤热电模式，受国家能源“双控”等政策的影响，

目前东山热电公司拥有的煤棚、燃煤锅炉及相关辅助设备等，预计将于 2020

年底和 2022年年中分批拆除。 

（三）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为同一控制下关联企业。 

（四）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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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根据光耀热电公司 2020年 2月 25日的经理办公会议纪要（2020年第 1期），

光耀热电公司拟收购东山热电公司的股权，为此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东山

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东山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

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东山热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东山热电公司申报的并经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东山热电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

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及非流动负债。按照东山热电公司提供的业经审

计的 2019年 12 月 31日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

为 79,643,678.84 元、5,497,976.45元和 74,145,702.39元。具体内容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一、流动资产  28,143,705.09 

 二、非流动资产                                                  51,499,973.75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6,579,012.19 

        固定资产 88,705,671.93 41,200,074.42 

在建工程  277,603.56 

  无形资产  3,294,956.87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3,150,289.4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326.71 

    资产总计                                                   79,643,678.84 

 三、流动负债                                                   5,235,326.45 

 四、非流动负债                                                  262,650.00                                                  

    负债合计                                                   5,497,976.45 

    股东权益合计                                                  74,145,702.39 

1．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

致。 

2．主要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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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货账面价值 2,067,090.32 元，均为原材料，系生产用煤，存放于浙

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洛隆路 611号的公司厂区内。 

(2) 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 6,579,012.19 元，均位于海宁市海昌街道洛隆

路 611号，其中房屋建筑物 2幢，合计建筑面积 5,077.82平方米，为 2幢厂房，

分别建成于 2012 年和 2016年，主要结构为钢结构和钢混结构，房屋建筑物施

工质量、日常使用及维护情况一般；投资性房地产—土地 2项，合计土地面积

8,357.16平方米，为出让工业土地。 

截至评估基准日，列入评估范围的厂房 1（建筑面积 1,094.16 平方米）尚

未办理相关权证。东山热电公司已提供了财务凭证等相关资料，并承诺该投资

性房地产属于东山热电公司所有。 

(3)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合计账面原值 10,251,735.29 元，账面净值

5,010,205.04 元，减值准备 0.00 元，位于海宁市海昌街道洛隆路 611 号，主

要包括房屋建筑物 4幢，合计建筑面积为 5,838.84平方米，包括综合楼和仓库

等房屋建筑物，建成于 2005-2017年，为钢混结构，房屋建筑物施工质量、日

常使用及维护情况一般。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9项，包括厂区道路、围墙等

附属设施。 

截至评估基准日，列入评估范围的仓库等 3 项房屋建筑物（合计建筑面积

为 1,764.00平方米）尚未办理相关权证。东山热电公司已提供了财务凭证等相

关资料，并承诺上述房屋建筑物属于东山热电公司所有。 

(4) 设备类固定资产共计 173台（套、项），合计账面原值 78,453,936.64

元，账面净值 36,189,869.38元，减值准备 0.00元。主要包括锅炉、背压发电

机组、水处理设备和蒸汽管网等设备，以及电脑、打印机和空调等办公设备和

车辆，分布于海宁市海昌街道洛隆路 611 号的公司厂区内及周边。   

(5) 在建工程—安装工程 

在建工程—安装工程账面价值 220,258.43 元，其中账面余额 220,258.43

元，减值准备 0.00元，系漕河泾芯美科技段蒸汽管网安装工程。分布于海宁市

海昌街道洛隆路 611号的公司厂区周边。 

3.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1) 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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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热电公司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为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和无形资产—

其他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合计账面价值 3,150,289.45元，为位于海宁市海昌

街道洛隆路 611 号的 3宗工业出让用地，合计土地面积 17,221.84 平方米，均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144,667.42元，系 DCS 控制系统软件等

外购软件的摊余额。 

(2) 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东山热电公司未发现对评估对象价值有重大影响的账面

未记录的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和评估工作日接近，委托人确定本

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12月 31日，并在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光耀热电公司经理办公会议纪要（2020年第 1期）。 

（二）法律法规依据 

1.《资产评估法》；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3．《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 

4．《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5．《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6．《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7．《企业国有资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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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9. 《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等； 

10.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 

11.《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12.《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3.《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四）权属依据 

1. 东山热电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 

2. 与资产及权利的取得及使用有关的经济合同、协议、资金拨付证明(凭

证)、财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机动

车行驶证、发票等权属证明；  

4.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以及相关财务报表； 

3.《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等评估参

数取值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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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5.《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 

6.有关工程的原始资料、工程承包合同、业务合同等； 

7.资产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调查资料； 

8.《机电产品报价手册》及其他市场价格资料、询价记录； 

9.主要设备的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有关设备的技术档案、检测报

告、运行记录等资料；   

10.《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工程勘察设

计收费标准》等评估参数取值参考资料； 

11.浙江省人民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实施办法等法

规文件； 

12.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信息、库存商品市场销价情况调查资料； 

13.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估基准日相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4.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和制度、部门规章等； 

15.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核实、勘察、检测、分析等所搜集的佐证资料； 

16.其他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

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企业特性，评估人员难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到与委估企业

相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且由于我国目前市场化、信息化程度尚不高，难于搜

集到足够的同类企业产权交易案例，无法在公开正常渠道获取上述影响交易价

格的各项因素条件，也难以将各种因素量化成修正系数来对交易价格进行修正，

所以采用市场法评估存在评估技术上的缺陷，所以本次企业价值评估不宜采用

市场法。 

东山热电公司目前采用燃煤热电模式，因受国家能源“双控”等政策的影

响，目前在用的燃煤锅炉及相关辅助设备未来将拆除，且东山热电公司自身尚

未有明确的天然气锅炉改建计划，并考虑到嘉兴海宁市尚未出台天然气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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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热电价格指导政策，故东山热电公司难以较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盈利情况，

故本次评估不宜用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

加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

法，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二)资产基础法简介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

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以

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

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各分项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

得出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各分项资产的评估价值-∑各分项负债的评估价

值 

主要资产的评估方法如下： 

一)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对于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2．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均为无息的银行承兑汇票，因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度较高，

可确认上述票据到期后的可收回性，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3．应收账款和相应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包括应收的蒸汽款和电力款，对应收浙江三星皮业有限公司等 2

户款项，账龄时间较长，公司经多次催讨未果，预计已无法收回，将其评估为

零；其他款项经核均为应收长期合作的客户款项，信用情况良好且账龄均在 1

年以内，预计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以其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4．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包括保险费、排污权费等费用摊余额，经核实原始发生额正确，

账面摊销合理，期后能形成相应资产或权利，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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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存货 

存货均为原材料，由于购入的时间较短，周转较快，且被评估单位材料成

本核算合理，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值。 

二)非流动资产 

1．投资性房地产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投资性房地产—房屋为工业厂房，其类似交易和租赁

市场不活跃，交易案例和收益情况难以获取，故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该

类建筑物的评估值中不包含相应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投资性房地产—土地

为出让工业用地，评估师考虑到其是已开发建设的熟地，同类地段相似土地市

场交易较活跃，故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具体评估过程详见“建筑物类固定资

产”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科目相关说明。 

2．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由于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包括工业厂房及附属建筑，由

于其类似交易和租赁市场不活跃，交易案例和收益情况难以获取，估本次选用

成本法评估。该类建筑物的评估值中不包含相应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 

成本法是通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待估建筑物所

需的全部成本，减去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价

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

项贬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另外，食堂装修等房屋改造装修费用在相应整体房屋建筑物评估时统一考

虑。 

(1)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一般由建安工程费用、前期及其它费用、建筑规费、应计利息和

开发利润、销售税费组成，结合评估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略有取舍。 

(2)成新率 

A.复杂、大型、独特、高价的建筑物分别按年限法、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

成新率后，经加权平均，确定综合成新率。 

采用年限法计算成新率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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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率(K1) ＝尚可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采用完损等级打分法的计算公式为： 

完损等级评定系数(K2)＝结构部分比重×结构部分完损系数＋装饰部分比

重×装饰部分完损系数＋设备部分比重×设备部分完损系数 

将上述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取加权平均值确定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K ＝ A1×K1＋A2×K2 

其中 A1、A2分别为加权系数，本次评估 A1、A2各取 0.5。 

B. 列入评估范围的煤棚因受国家能源“双控”等政策的影响，预计将在

2022年年中拆除，故以预计的尚可使用年限确定相应成新率。 

C.其他建筑物的成新率以年限法为基础，结合其实际使用情况、维修保养

情况和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时的经验判断综合评定。 

3．设备类固定资产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相关条件、委估设备的特点和资料收集等

情况，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被评估资产的思路，将评估对象的重建或者

重置成本作为确定资产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

贬值、经济性贬值），以此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

方法来确定待估设备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重置成本×成新率-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另外对于在明细表中单列的、属整体设备的安装基础，在相应的设备评估

时考虑。对于暂时停用的设备，评估时在成新率方面作相应考虑。 

(1) 重置成本的评定 

重置成本是指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由设备现行购置价、运杂费、安装

调试费、建设期管理费、资金成本等若干项组成。 

(2) 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委估设备特点、使用情况、重要性等因素，确定设备成新率。 

A. 对价值较大、重要的设备，采用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确定成新率。 

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即以年限法为基础，先根据被评设备的构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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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使用经济性等综合确定经济耐用年限 N，并据此初定该设备的尚可使用

年限 n；再按照现场调查时的设备技术状态，对其技术状况、利用率、工作负

荷、工作环境、维护保养情况等因素加以分析，确定各项成新率调整系数，综

合评定该设备的成新率。 

B．对于价值量较小的设备，以及办公桌等办公设备，主要以年限法为基础，

结合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K1) ＝（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C．对于已使用年限超过经济耐用年限和未来将拆除的委估设备，按其预计

的尚可使用年限确定其年限法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K1）＝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D．对于车辆，首先按年限法和行驶里程法分别计算理论成新率，采用孰低

法确定其理论成新率，以此为基础，结合车辆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

定成新率。 

(3)功能性贬值的确定 

本次对于委估的设备采用更新重置成本，故不考虑功能性贬值。 

(4)经济性贬值的确定 

委估设备中燃煤锅炉及相关辅助设备因受国家能源“双控”等政策的影响，

预计将在 2020 年底和 2022年年中分批拆除，故以预计的尚可使用年限确定相

应成新率，并以此考虑相关设备的经济性贬值；其余委估设备目前及期后可正

常利用，不存在因外部经济因素影响引起的性能下降、使用寿命缩短等情况，

故不考虑经济性贬值。 

4．在建工程 

由于该项目建设不久，各项投入时间较短，经了解，支出合理，工程进度

正常，主要设备、材料的市场价值变化不大，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价值。 

5．工程物资 

由于工程物资均为近期购入，市价变动不大，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价

值。 

6．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 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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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委估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定义为：土地用途设定为工业用地、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供电、供水、排水、通讯）、

红线内“一平”（场地平整）条件下，于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12月 31日，土

地剩余使用年限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2) 评估方法的选择 

评估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结合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

料，根据海宁市地产市场情况并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评估目

的等，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 

对于列入评估范围的工业用地，评估师考虑到其是已开发建设的熟地，同

类地段相似土地市场交易较活跃，故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3) 选用的评估方法简介及参数的选取路线 

市场法是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与

在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

知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个别因素、使用年期等差别，

修正得出待估土地的评估基准日地价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VB×A×B×C×D×E 

式中：V—待估宗地使用权价值； 

VB—比较案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期日地价指数/比较案例期日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指数/比较案例使用年期指数 

7．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系控制系统软件等外购软件的摊余额。 

对各项软件，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原始凭证。经核实，上述软件的原始发生额

正确，企业摊销合理，期后尚存在对应的价值。经了解市场行情，各项软件市

场价格与剩余受益期应分摊的金额差异不大，故以其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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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系被评估单位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确认递延收益产生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形成的所得税资产。 

对于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形成的所得税资产，

因相应的坏账准备已评估为零，故将相应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对

于确认递延收益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形成的所得税资产，相应的递延收

益因期后已不需偿还，评估为零，故将相应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 

三)负债 

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其中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非流动负债为递延收益。通过核对明

细账与总账的一致性、对金额较大的发放函证、查阅原始凭证等相关资料进行

核实。经核实，各项流动负债均为实际应承担的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

估值。对非流动负债，各项政府补助款实为递延收益性质，期后已不需偿还，

故评估为零。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于2020年2月26日开始，评估报告日为2020年4月7日。整

个评估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 接受委托阶段 

1．项目调查与风险评估，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确定评估目的、评估对

象和范围、评估基准日； 

2．接受委托人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4．组成项目小组，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 

(二) 资产核实阶段 

1．评估机构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被评估单位提供资产评估申报表

表样，并协助其进行资产清查工作； 

2．了解被评估单位基本情况及委估资产状况，并收集相关资料； 

3．审查核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和有关测算资料； 

4．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和勘察，收集整理资产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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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修等相关资料，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勘查、记录； 

5．收集整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合同、发票等产权证明资料，核实资产权

属情况； 

6．收集并查验资产评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 评定估算阶段 

1．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2．收集市场信息； 

3．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四) 结果汇总阶段 

1．分析并汇总分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论； 

2．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3．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4．征求有关各方意见。 

(五) 出具报告阶段 

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

括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

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

变而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4.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

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5.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

治、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

国家税收保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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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被评估单位主

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

变；被评估单位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

或人为障碍。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

当以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十、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东山热电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

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79,643,678.84元，评估价值 103,130,331.62 元，评估增值

23,486,652.78 元，增值率为 29.49%； 

负债账面价值 5,497,976.45元，评估价值 5,235,326.45 元，评估减值

262,650.00元，减值率为 4.78%；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74,145,702.39元，评估价值 97,895,005.17元（大

写为人民币玖仟柒佰捌拾玖万伍仟零伍元壹角柒分），评估增值 23,749,302.78

元，增值率为 32.03%。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28,143,705.09 28,454,110.64 310,405.55 1.10 

 二、非流动资产 51,499,973.75 74,676,220.98 23,176,247.23 45.00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6,579,012.19 14,405,160.00 7,826,147.81 118.96 

       固定资产 41,200,074.42 42,484,580.00 1,284,505.58 3.12 

       在建工程 277,603.56 277,603.56   

       无形资产 3,294,956.87 17,508,877.42 14,213,920.55 431.38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3,150,289.45 17,364,210.00 14,213,920.55 451.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326.71 0.00 -148,326.71 -100.00 

    资产总计 79,643,678.84 103,130,331.62 23,486,652.78 29.49 

 三、流动负债 5,235,326.45 5,235,326.45 

  
 四、非流动负债 262,650.00 0.00 -262,650.00 -100.00 

    负债合计 5,497,976.45 5,235,326.45 -262,650.00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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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股东权益合计 74,145,702.39 97,895,005.17 23,749,302.78 32.03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在对东山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中，评估人员对东山热电公

司提供的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除

下述事项外，未发现其他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存在瑕疵情况。提供

有关资产真实、合法、完整的法律权属资料是东山热电公司的责任，评估人员

的责任是对东山热电公司提供的资料作必要的查验，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对

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的确认和保证。若被评估单位不拥有下述资产

的所有权，或对下述资产的所有权存在部分限制，则下述资产的评估结论和东

山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会受到影响。 

截至评估基准日，列入评估范围的仓库等4项房屋建筑物和投资性房地产

（合计建筑面积为2,858.16平方米）尚未办理相关权证。东山热电公司已提供

了财务凭证等相关资料，并承诺上述房屋建筑物和投资性房地产属于东山热电

公司所有。上述房屋的建筑面积由东山热电公司提供，若将来办理房屋所有权

证时的建筑面积发生变化，会对评估价值产生影响，此外评估时未考虑相关办

证费用的影响。 

2．截至评估基准日，受国家能源“双控”等政策的影响，目前东山热电

公司拥有的煤棚（账列“建筑物类固定资产”科目）、燃煤锅炉及相关辅助设备

（账列“设备类固定资产”科目），预计将于2020年底和2022年年中分批拆除，

本次评估已考虑该事项对相应资产评估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3．截至评估基准日，东山热电公司存在以下资产抵押、租赁事项，可能对

相关资产产生影响，但评估时难以考虑： 

(1) 资产抵押事项 

东山热电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海宁市海昌街道洛隆路611号的房屋建筑物

（建筑面积4,074.84平方米）及相应占用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317.00平方

米）为抵押物，为其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借款提供最高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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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62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从2017年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18日。截至评估

基准日，上述抵押事项下无借款。 

(2) 资产租赁事项 

东山热电公司将其拥有的厂房1及相应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海宁八方

科技有限公司，出租房屋面积为1,094.16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704.16平方米；

东山热电公司将其拥有的厂房2及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海宁市鑫蕾布艺

长和海宁和程塑业有限公司，出租房屋面积为3,983.66平方米，土地面积为

4,153.00平方米；东山热电公司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海宁市新亚运动

服装厂，出租土地面积为2,500.00平方米。上述出租资产均账列“投资性房地

产”科目。 

东山热电公司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与

委估资产相关的资产抵押、质押、对外担保、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

事项及租赁事项。 

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评估基准日前已经出现，但评估基准日时市场

对该疫情尚无明确反应。基准日后疫情已在全球多国爆发，可能将对宏观经济

以及市场信息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该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影响难以准确预估，因

此本次评估未考虑该疫情对基准日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5．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

做技术检测，评估人员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

实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6.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做技

术检测，评估人员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

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作出判断。 

7.东山热电公司未能提供排除或确认存在账外无形资产的可能，也没有将

可能存在的账外无形资产列入评估范围，因此评估人员没有对可能存在的账外

无形资产进行清查核实和评估。 

8．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未对各项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相关的税收影响。 

9．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

东全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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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

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本次评估对象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部分股

东权益价值并不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股权比例的乘积，可能存在控制

权溢价或缺乏控制权的折价。 

10．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时，评估人员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评

估人员认为必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评估人员

进行资产评估的前提条件。当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

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提条件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11．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

经济行为批文、营业执照、验资报告、审计报告、权证、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

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12．本次评估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

进行资产评估时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

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上述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

承担责任。 

3．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

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

象可实现的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起至 2020年 12 月 30日止。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可以

以评估结论作为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确定评估结论。 

6．如果存在资产评估报告日后、有效期以内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






